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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工程试运营期间，受到船只碰撞受损，需对桥梁部分桥

墩、桩基、系梁等部位进行应急维修，施工周期约为4个月。

二、经审查，《报告书》基本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有关法律

法规的要求，在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应急维修及运营期间各项污染

防治对策、生态保护措施和应急措施得到落实的前提下，工程建

设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可得到减缓，同时结合《报告书》技术

评估意见、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东分局初审意见，从环境保护的

角度考虑，工程建设可行。我局同意批准《报告书》。

三、工程建设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认真落实

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工程应急维修施工及运营期间

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按照《报告书》中确定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进行

施工，合理制定施工计划、安排施工进度、划定施工范围，确保

工程各项监管工作落实到位，避免对周边生态敏感区造成不利影

响；强化运营期间桥梁防撞措施。

（二）认真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。工程所在区域的生态

环境较为敏感，施工作业应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

和涉海区划、规划的要求，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

措施。海域施工期间，严格控制桩基施工作业强度，减少悬浮泥

沙的扩散及影响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间作业生产废水需

经沉淀设施处理后回用，不得外排；机修等含油污水须委托有资








